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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金联瑞星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徐州金联瑞星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 上发布了

《2021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2-008】），现经审核发现，该报告在“第四

节 重大事件”之“二、重大事件详情”之“（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企业资金占用情况”的“是否因违规已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是否因违规

已被采取自律监管措施”存在描述错误，现予以更正。 

一、更正前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资金占用情况： 

单位：元 

占用 

主体 

占

用 

性

质 

期初余额 

本

期

新

增 

本

期

减

少 

期末余额 
单日最高占

用余额 

是否履

行审议

程序 

是否因

违规已

被采取

行政监

管措施 

是否因违

规已被采

取自律监

管措施 

是否归

还占用

资金 

苏 州 蓝 旭

实 验 设 备

有限公司 

其

他 1,675,266.00   1,675,266.00 1,675,266.00 

尚未履

行 

否 否 否 

苏 州 市 曼

苗 顿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司 

其

他 
1,614,000.00   1,614,000.00 1,614,000.00 

尚未履

行 

否 否 否 

苏 州 三 洁

自 动 化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其

他 
860,734.00   860,734.00 860,734.00 

尚未履

行 

否 否 否 

苏 州 蒙 地 其 1,050,000.00   1,050,000.00 1,050,000.00 尚未履 否 否 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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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贸 易 有

限公司 

他 行 

合计 - 5,200,000.00   5,200,000.00 5,200,000.00 - - - - 

二、更正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资金占用情况： 

单位：元 

占用 

主体 

占

用 

性

质 

期初余额 

本

期

新

增 

本

期

减

少 

期末余额 
单日最高占

用余额 

是否履

行审议

程序 

是否因

违规已

被采取

行政监

管措施 

是否因违

规已被采

取自律监

管措施 

是否归

还占用

资金 

苏 州 蓝 旭

实 验 设 备

有限公司 

其

他 1,675,266.00   1,675,266.00 1,675,266.00 

尚未履

行 

是 是 否 

苏 州 市 曼

苗 顿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司 

其

他 
1,614,000.00   1,614,000.00 1,614,000.00 

尚未履

行 

是 是 否 

苏 州 三 洁

自 动 化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其

他 
860,734.00   860,734.00 860,734.00 

尚未履

行 

是 是 否 

苏 州 蒙 地

莫 贸 易 有

限公司 

其

他 1,050,000.00   1,050,000.00 1,050,000.00 

尚未履

行 

是 是 否 

合计 - 5,200,000.00   5,200,000.00 5,200,000.00 - - - - 

三、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于 2018 年初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关于对徐州金联瑞星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2018]5 号）、《关于对吕尚简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8]6 号），并在

2018年 2月 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上发布

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9】）。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于 2018年 4月 25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系统”)出具的《关于对徐州金联瑞星软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股转系统发[2018]499 号），并

在 2018 年 4 月 2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上



                                                 公告编号：2022-011 

发布了《关于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自律监管措施决定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23】）。 

综上所述，公司现对《2021 年年度报告》的“第四节 重大事件”之“二、

重大事件详情”之“（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资金占用情况”

的“是否因违规已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是否因违规已被采取自律监管措施”

予以更正。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更正后的《徐

州金联瑞星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更正后）》（公告编号：

2022-008 ） 与 本 公 告 同 时 披 露 于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官 网

（www.neeq.com.cn）。 

    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徐州金联瑞星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1日 


